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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内容概要

权威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案例注释版)》所编选案例的原始资料尽量来源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审
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对于没有相应真实案例的重点法条予以权威的条文注释。示范性：所选案
例紧扣法律条文规定，本身具有示范性、指导性的特点，对于读者有很强的参考借鉴价值。
实用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案例注释版)》设置了“相关案例索引”栏目，列举更多相关案例，并
归纳出案件要点。还收录了重要配套法律文件，以及相应法律流程图表、文书等内容，方便读者查找
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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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书籍目录

适用提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宗旨】　第二条 【医疗事故的概念】　　案
例1 医院行为导致二次治疗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案例2 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有过失者依民法通则承担责
任　　案例3 医疗技术不足不构成医疗事故　　案例4 非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构成医疗事故　　
案例5 不构成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医疗行为，依刑法承担责任　　案例6 护士注射过快致八旬老太死亡
案　第三条 【基本原则】　　案例7 病人主动要求出院，其后发生损害，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第
四条 【医疗事故分级】　　案例8 隆胸手术所造成的医疗事故等级鉴定　　案例9 新生婴儿脑瘫，医
院是否承担责任　　案例10 医疗机构违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为医疗事故第二章 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
置　第五条 【管理规范与职业道德】　　案例11 医疗机构未遵守诊疗操作规范被判赔偿案　　案例12
卫生院延误抢救时机要承担责任　第六条 【培训和教育】　第七条 【医疗服务监督】　第八条 【病
历书写】　第九条 【病历的真实与完整】　　案例13 医疗机构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患者的病
历资料　第十条 【病历管理】　　案例14 医院修改过的病历证据不予采信案　第十一条 【如实告知
义务】　　案例15 侵犯患者知情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例16 医疗机构应尊重患者知情权，
避免不利后果　第十二条 【处理医疗事故预案】　　案例17 因疾病严重死亡不构成医疗事故　第十三
条 【内部报告制度】　第十四条 【向卫生行政部门的报告】　第十五条 【防止损害扩大】　　案
例18 医院致患者损失扩大，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病历资料的封存和启封】　第十七条 
【现场实物的封存和检验】　　案例19 输血引起的医疗事故纠纷　　案例20 医疗机构未能封存相关的
输液液体及器具应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尸检】　　案例21 病人死亡家属拒绝尸检而诉请医院赔偿未
获支持　　案例22 医院未适时尸检，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3 尸检应及时进行　　案例24 医疗机构
拒绝或者拖延尸检影响死因判定的应承担责任　第十九条 【尸体存放和处理】第三章 医疗事故的技
术鉴定　第二十条 【鉴定程序的启动】　　案例25 卫生局不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　第二十一条 【鉴
定主体及职责分工】　　案例26 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案例27 医疗事故的初
次和再次鉴定由相关医学会鉴定　第二十二条 【申请再鉴定程序】　　案例28 当事人对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结论不服可申请再次鉴定　第二十三条 【专家库】　　案例29 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
医学会应当建立专家库　第二十四条 【专家鉴定组的产生方式】　　案例30 如何确定专家鉴定组　第
二十五条 【专家鉴定组合议制及成员构成】　　案例31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是两种不同的鉴
定　第二十六条 【回避】　第二十七条 【鉴定的目的和依据】　　案例32 专家鉴定组为处理医疗事
故争议提供医学依据　第二十八条 【通知程序和提交材料】　　案例33 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病
历材料的，应承担责任　第二十九条 【鉴定的期限和调查取证权】　第三十条 【审查与调查】　　
案例34 当事人应积极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第三十一条 【鉴定的工作原则及鉴定书的制作】　
　案例35 医学会做出鉴定的基础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第三十二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的制定
】　第三十三条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　　案例36 无过错输血致感染疾病不构成医疗事故　　案
例37 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不构成医疗事故　第三十四条 【鉴定费用
】　　案例38 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的费用如何交纳　　案例39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提出医疗
事故处理申请的一方支付第四章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　第三十五条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
　第三十六条 【重大医疗过失的处理】　第三十七条 【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　　案例40 医疗事
故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怎样计算　　案例41 向卫生局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的期限是一年　第三
十八条 【受理申请的权限划分】　　案例42 受理医疗事故处理的部门是什么　第三十九条 【申请的
审查和受理】　第四十条 【行政处理与诉讼】　　案例43 当事人同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和法院提出申请
和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受理的应终止处理　第四十一条 【鉴定结论的审核】　　案例44 对医疗事故
鉴定人员及程序的要求　第四十二条 【鉴定结论的处理】　第四十三条 【自行协商解决情况报告】
　第四十四条 【调解或判决】　第四十五条 【各级医疗事故情况报告】第五章 医疗事故的赔偿　第
四十六条 【争议解决途径】　　案例45 解决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方式　第四十七条 【协商途径协议
书】　第四十八条 【行政调解】　第四十九条 【确定赔偿数额的原则】　　案例46 不构成医疗事故
不承担赔偿责任案　第五十条 【赔偿项目和标准】　　案例47 医疗事故的赔偿计算　　案例48 医疗
事故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　　案例49 医疗事故赔偿数额的计算　　案例50 医疗事故赔偿范围　第五十
一条 【患者亲属损失赔偿】　第五十二条 【赔偿费用结算】　　案例51 医疗机构应承担医疗事故的
赔付责任第六章 罚则　第五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 【卫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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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部门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医疗事故主体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医疗事故预防和
处理规范的情形】　第五十七条 【出具虚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第五十八条 【拒绝尸检与涂改
、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　　案例52 医疗机构涂改病历的。卫生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处罚　第五
十九条 【扰乱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鉴定工作】　　案例53 患者以医疗事故为由滞留医院，应怎样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条 【医疗机构的范围与事故处理部门职能分工】　第六十一条 【非法行医的定
性及法律责任】　　案例54 无资质营业致人伤残应承担赔偿　　案例55 非法行医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但受害人可依法直接起诉请求赔偿　第六十二条 【军队医疗机构】　第六十三条 【生效日期及废止
条 款】附录1　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2002年7月19日)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2002年7月31日)
　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的规定(2002年8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
处理条 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2003年1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节录)(2003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节录)(2001年3月8日)附录2　一、常用法律流程图　二、常用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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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章节摘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2年4月4日国务院令第351号公布
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立法宗旨】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制定本条例。第
二条 【医疗事故的概念】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
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案例1 
医院行为导致二次治疗是否构成医疗事故（[2003]佛中法民-终字第1831号）2002年6月8日，崔某在南
海市里某厨具有限公司工作中右手无名指被机械轧伤而到里水医院求医，并于当日入里水医院住院治
疗，里水医院医生为崔某做了手术。同月11日，崔某向里水医院的医生提出出院，但里水医院医生不
同意，最后崔某表示，出院后后果自负，在此情况下，里水医院医生同意崔某出院。同年7月2日，崔
某又到南海市中医院求医，经检查为无名指肌腱断裂，需行手术。崔某于当日入住南海市中医院治疗
至同月15日出院，出院医嘱：门诊随诊，定期复查，门诊换药，拆线，出院带药，全休一周等。崔某
在南海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及出院门诊复查治疗共用去医疗费3953.6元，用去交通费404元。崔某认为里
水医院未能正确诊断，造成其第二次手术，是医疗事故，要求里水医院赔偿，但多次与里水医院协商
未果而诉至法院。后经佛山市医学会就里水医院的治疗作出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一审判决
认为，根据佛山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但里水医院的医生为崔某治伤，手术
中对崔某的“断离的指深屈肌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处理，造成崔某第二次治疗及手术，里水医院应
承担过错责任，其应赔偿崔某第二次治疗及手术造成的损失。崔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
崔某在工作中右手无名指被机械轧伤到里水医院治疗，由于里水医院的医生在手术中对崔某的“断离
的指深屈肌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处理，造成其第二次治疗及手术费用损失，里水医院应当承担过错
责任，原审判决其应赔偿原告第二次手术的费用正确。佛山市医学会已就里水医院的治疗作出鉴定，
结论是不属于医疗事故。崔某上诉认为，本案属于四级医疗事故，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
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第四
条对四级医疗事故的规定是：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故从上述规定看，医疗事故明显的
特征是医务人员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
。本案中崔某因手被轧伤至里水医院治疗，后到南海市中医院治疗的仍是手伤。经佛山市医学会鉴定
，崔某在第二次手术后，其伤手功能已恢复95％。崔某无证据证实里水医院对其治疗造成明显的人身
损害，故其伤情不符合四级医疗事故的情形。崔某对佛山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服，
上诉要求申请重新鉴定，因佛山市医学会是一个有资质的医疗鉴定机构，其鉴定程序合法。而崔某申
请重新鉴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并由于本案不
属于医疗事故，依据《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鉴定费应由崔某负担，故其请求申请重新鉴定及要
求里水医院负担鉴定费的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案例2　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有过失者依民法通则承担
责任（[2007]宜中民-终字第00094号）2006年1月8日晚22时40分，张某因“持续性胸痛1小时”就诊于中
心医院。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因“住院部诉无床位，拒绝入院”，留院观察。之后，张某回家休息
。2006年1月9日，张某再次到中心医院急诊内科就诊，仍诉胸痛。20时30分张某诉胸痛剧烈，伴胸闷
，行卧床休息，心电监护。20时35分张某突发神志丧失，大小便失禁，心音消失，大动脉博消失。20
时40分，CT结果提示降主动脉一腹主动脉夹层。即行复苏治疗无效于20时50分宣布临床死亡。张某的
遗体于2006年1月I1日进行了火化。后张某家属诉至法院。诉讼中，中心医院申请医疗事故鉴定。2006
年9月6日，宜昌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的分析意见为：中心医院对张某的诊疗采取的治疗方法
如降血压、控制心率等与主动脉夹层的治疗方法是一致的。张某的死亡是其本身疾病所致。但院方对
患者的诊疗存在以下不足：1.对疾病的认识不足；2.采取相应的诊疗、护理措施不完善；3.对患者及家
属的沟通不够。其鉴定结论为：该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死亡是其本身疾
病所致，医院诊疗方案正确，并无过错。但同时根据该鉴定亦可认定中心医院在对张某的治疗过程中
有一定的过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
、被告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甲、张乙、张丙、张丁支付张某的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张丁的生活费.共计50，845.95元。二、驳回原告张甲、张乙、张丙、张丁
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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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医疗技术不足不构成医疗事故（[2003]佛中法民-终字第729号）原告梁某是死者何甲的妻子，原告
何乙、何丙、何丁是何甲的子女。何甲于2001年3月11日被送往被告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初步怀
疑为脑出血，该院予以对症治疗。4月17日上午，换药时患者头部感染伤口突然出血，行局部压迫不能
止血，即送该院手术室处理，考虑为颞浅动脉出血，予双极止血，并复查CT，见原出血灶亦有少量出
血，部分已入脑室，右大脑中动脉脑梗死区出血。后经患者何甲家属同意并签字，在全麻下行“幕上
开颅去骨瓣减压及左侧脑室外引流术”，术后6小时，患者清醒，该院给予抗炎、补液、营养等治疗
。此后患者病情持续恶化，呼吸道感染加重，合并尿路感染、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虽经积极治疗
、抢救，但效果欠佳，患者何甲于2001年5月4日出院后死亡。后原告认为被告在为何甲治疗期间，因
该院医生拆除何甲伤口缝线时残留两针，造成伤口化脓、爆裂；清洗伤口时弄破脑部动脉血管，造成
伤口出血和第二次手术，导致患者死亡，构成医疗事故，遂诉至法院。2002年8月26日广东省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了粤医鉴（2002）124号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在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患
者何甲的过程中，未发现医务人员存在直接造成患者死亡的失职或技术过失行为，本医案不属医疗事
故。一审判决认为：处理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损害赔偿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本案被告只有在有过
错或过失行为，导致原告受损害的事实，且该过错或过失行为与损害的事实有直接因果关系时，才应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何甲在被告医院医治期间死亡的原因，广东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已经
作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在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患者何甲的过程中，未发现医务人员
存在直接造成患者何甲死亡的失职或技术过失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因此，被告的医疗行为并不存
在直接造成患者何甲死亡的原因。四原告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何甲死亡的原因是由被告的医疗行为
直接造成的。因此，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何甲医疗过程中死亡支付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交通费、丧葬费及死亡补偿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鉴定结论的分析意见，被告在2001年4
月17日为何甲换药时，医生用止血钳处理坏死组织，不符合脑部伤口换药常规，出现的动脉破裂出血
，考虑与医生的操作有关。但其颞浅动脉破裂出血，按压后能有效、快速止血，对患者何甲的病情并
未造成影响患者何甲发病入院时，从cT片上反映，已具手术指征，院方在第二次CT结果证实颅内出血
加重时才考虑手术，存在延迟的可能，属技术上的不足。但手术延迟亦是为了进一步对患者的确诊，
且手术延迟并不是直接造成患者何甲死亡的原因。据此，可确认被告在为患者何甲的治疗过程中，其
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只是存在轻微的医疗技术上的不足。现被告自愿一次性补偿给四原告因何
甲医疗过程中花去的经济损失5000元，本院予以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被告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次性补偿给
原告梁某、何乙、何丙、何丁经济损失5000元。驳回原告梁某、何乙、何丙、何丁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了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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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案例注释版)》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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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精彩短评

1、法律法规案例注释版系列
2、学习用，中规中矩。
3、很受用，知法，懂法，不要越雷池。
4、法律的书要多些再便宜些
5、发货快，物美价廉，且书的内容含量大，推荐购买
6、有必要了解一下关于医疗方面的法律知识，所以买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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